关于进一步严格落实政府采购项目采向
意向公开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bookmark: _GoBack]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有关事项的通知》（粤财采购〔2020〕5号）（附件1）的相关要求，2020年11月1日开始，对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的政府采购项目须公开采购意向。且采购意向公开时间应当尽量提前，原则上不得晚于采购活动开始前30日。为此，除实施电商直购、网上竞价、定点采购等小额零星采购项目和由集中采购机构统一组织的批量集中采购外，通过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单一来源采购方式，按项目实施采购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服务采购（不含涉密项目）均应当公开采购意向。采购项目的采购意向将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30个日历天后，才能进入采购招标流程。原则上未经采购意向公开的项目，将无法实施采购。
    请各经费项目负责人及采购用户，务必高度重视采购意向公开工作，加强采购计划管理，填报采购计划时应预留挂网招标前的30天采购意向公开时间，同时按《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参考文本》（附件2）的格式填写采购意向公开情况表，将电子版发送至我中心，由我中心组织采购意向公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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